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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业执照副本、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审计

或财务报告、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近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1、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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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须提供 2024 年 7 月 1 日以来任意一个月依法纳税及缴纳社保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

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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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资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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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提供本单位 2024年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

件。成立年份不足的公司可提供近期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

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企业信誉承诺书

致：南阳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我方在此承诺：我公司信誉良好，近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债务，未出现连续三年度亏

损情况，没有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没有财务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或者投标资格

被取消；近年来没有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或者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

我方承诺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一经发现我方愿意无条件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特此承诺

响应人名称： 河南汇一建工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202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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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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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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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声明函

徐吉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河南汇一建工有限公司（公司全称）向本项目

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

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河南汇一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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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南阳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适应的能力，且具备承担本标段施

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良好的履行记录。

如不实，构成虚假，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响应人名称： 河南汇一建工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202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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